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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防部第 60次「廉政工作會報」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第60次廉政工作會報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10年3月15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30分 

參、會議地點：博愛營區博愛樓3樓國防部第一會議室 

肆、主席：部長 

伍、與會人員：如簽到表(略)         紀錄：林依儒 

陸、會議內容： 

一、主席致詞： 

誠摯歡迎徐理事長及管律師擔任本次廉政會報外聘

委員。廉政會報每半年召開一次，惟並非半年檢討一次

即可達成零貪腐，本人甫到任即要求各單位落實工作進

度管制及分層負責，有可勝不可敗之將，無必勝必不勝

之兵，無兵不可用。身為各級幹部，應以照顧官兵的心

態推動廉政工作，任何蛛絲馬跡，一有變動主管都要立

即察覺，不斷叮嚀，讓官兵權益不要受損、身心不要受

傷，平安退伍。另本部每月定期召開部務會報，各單位

主官、各軍司令（指揮官）均會出席，為免各級主官頻

繁奔波開會，未來廉政會報應接續於部務會報後召開。

接下來請秘書處按議程進行。 

二、上次指(裁)示事項辦理情形(詳會議資料第1-4頁)：

（略） 

准予備查。 

三、廉政工作報告(詳會議資料第5-46頁)：(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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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予備查。 

四、專題報告： 

    (一) 空軍大賣場管理違失案專案報告（詳會議資料） 

         ：（略） 

         准予備查。 

    (二) 採購廉政滿意度調查暨採購稽核結果分析與 

         建議（詳會議資料）：（略） 

         准予備查。 

五、提案、臨時動議暨意見交流 

（一）外聘委員徐仁輝先生發言： 

     廉政問題多與採購相關，專題報告二提及國防採

購室定期舉辦廠商座談說明會，在此我有個建議。賴

清德副總統於任職台南市長時推動「廉政平台」，時

至今日已廣泛被各行政機關採用；唐鳳政務委員亦倡

導各級政府以網路為平台建構「開放政府」，讓各方

都有發聲管道。國防軍事單位固然有其機敏性，無法

像其他行政機關廣邀廠商、廉政人員、司法人員、學

者專家及民眾共同參與廉政平台，惟國防部既然定期

邀集廠商辦理座談會，亦可參酌廉政平台構想，讓廉

政人員加入，除強化採購倫理宣導，亦增加廠商與政

府的溝通管道，進而達到提升公共採購品質之目的。 

     此外，廉政工作報告部分提及政風室定期辦理機

關廉政風險評估，並就不同風險樣態依據原因分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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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及防治措施等事項彙編為廉政宣導教材，未

來也希望教材除發行紙本，亦可公開於外部或內部網

站，周知國軍官兵如何辨識風險樣態及加強防弊作

為。 

主席指(裁)示： 

    請採購室參考委員建議，檢討座談會參與人員。

另針對委員所提網路平台，本人以為經由公開透明，

更能有效杜絕採購、承辦人員與廠商有不當勾結，故

在維護國防機密同時，應思考資訊公開之可行性，經

由控管作業流程防止機密外洩，以兼顧機密維護與促

進監督。 

 (二) 外聘委員管高岳先生發言： 

    針對徐理事長提及廠商座談會我想補充說明，根

據過去實務經驗，廠商礙於將來仍會與政府機關有購

案往來，未必敢於公開場合實話實說，以免得罪承辦

人員。建議必要時可針對廠商私下進行訪談，以瞭解

真實情形。 

    另針對專題報告一提及應讓官兵達到「不願貪」，

此係反貪的最高層次，惟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，

官兵往往表現良好被遴選擔任重要職務，卻因掌握權

力、有機可趁而動搖，故要求官兵人人做到不願貪是

很困難的。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從制度性的「不能貪」

著手，事前防弊措施有無執行？事後稽核作為有無落

實？才是最大關鍵。以空軍採購管理違失案而言，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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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一人即可偽造印章、簽名進而完成驗收，整個驗收

程序形同虛設，此為事前防弊措施未落實。又驗收後

亦未落實定期查核庫存商品之包裝、料號，致使單位

遲遲未察覺。我認為如何將制度落實執行，讓官兵即

使想貪也「不能貪」，才是最重要的。  

主席指(裁)示： 

     謝謝管律師，私下約談廠商誠為獲取弊端情資

之作法，惟是否會導致其他廠商認為不公，進而斲傷

軍譽，此間分寸拿捏請政風室衡量。又本次無論廉政

工作報告或專題報告，均過於原則性及宣示性；誠如

管律師所說，官兵的想法無法掌握，是以「不願貪」

難以達成；今有貪汙治罪條例重懲，一樣有人鋌而走

險，從「不敢貪」下手成效有限。故各級幹部唯一能

管控的只有讓所屬人員「不能貪」，首先要權責明確

劃分，何種單位、業務及人員歸自己業管要先釐清，

勿待案發後互相推託。國軍各級幹部應負起責任，發

揮逐級督管功能、照顧官兵不因工作失誤而受責難，

造成身心受創。 

六、主席指(裁)示： 

(一)爾後廉政工作會報維持每半年內一次，於部務會

報後接續召開，各軍種應由司令（指揮官）出席。

提報方式每次列舉一至二則案例，並以圖表呈現、

減少紙本印刷，由各軍種及九大工作組於會議中

依序簡要報告廉政工作執行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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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輔導重於檢討、預防重於善後，勿待貪瀆案例肇

生後才開始介入。請政風室協同九大工作組策擬

「不能貪」之具體預防作為。 

(三)請國防採購室及政風室參考委員建議，研析擴大

廠商座談說明會參與人員之可行性。 

(四)辦理採購業務應秉持公開、透明原則，並藉由控

管作業流程防止機密外洩。  

七、 散會(上午9時35分) 


